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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021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3月份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 

上海杉杉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云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上述公司均为宁

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不属于关联担

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本次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05,000

万元人民币。截至2023年2月28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金额为417,986.01万元人民币。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截至2023年2月28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金额已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以上，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2023年3月，为满足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融资需求，公司为下属子公

司提供如下担保： 

1、公司为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25,000万元人民币。 

2、公司为上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3、公司为云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的授

信业务签订担保补充协议，同意新增担保金额75,000万元人民币。本次新增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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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公司实际为云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

授信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95,000万元人民币。 

（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2年5月10日、2023年3月23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和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提供担保全年额度的

议案》和《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提供以下担

保额度（币种为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并在额度范围内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理

人签署具体的担保文件，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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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杨公路 860 号 10 幢；法定代表人：李凤凤；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从事新材料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云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人民币，为上海杉杉锂电

下属全资子公司；成立日期：2022 年 4 月 22 日；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

市草铺街道麒腾路安宁工业园区中小企业孵化基地 4 栋 301；法定代表人：耿海

龙；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保税物流中心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

号 
公司名称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 

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宁波杉杉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392,760.65 149,594.49 136,506.36 243,166.16 213,312.50 34,432.84 

2022 年三季度 514,643.39 265,040.00 252,070.59 249,603.39 265,070.61 6,07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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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司上海分行 

3 
云南杉杉新材料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借贷 95,000.00 八年 

注：具体担保期限以债权确定期间为准。 

四、 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能够及时掌握被担保人的资信和财务状况，目前被担保人经营情况良

好，具备偿债能力。本次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旨在满足相关下属子公司

的日常经营活动筹融资需要，有利于相关下属子公司高效、顺畅地筹集资金，进

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 

本次被担保人是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

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因此其他股东未提

供同比例担保。 

五、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系在担保风险可控范围内，综合考虑相关子公司

的实际经营情况、筹融资需要，有利于相关子公司高效、顺畅地筹集资金，提高

其经济效益。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提供本次担保。 

六、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2023年2月28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1,589,216.77万元人民币，其中对合并范围内公司的担保总额为1,509,644.78

万元人民币，对参股公司的担保总额为79,571.99万元人民币，上述数额分别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83.96%、79.76%

和4.20%。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3日 


